
国务院关于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意见

2011-01-30

国发〔2011〕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我国内河水运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 10 年来，我国内河水运建设与发展取得

了显著成绩，形成了以长江、珠江、京杭运河、淮河、黑龙江和松辽水系为主体的内河水运

格局，长江干线已成为世界上运量最大、运输最繁忙的通航河流，对促进流域经济协调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内河水运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和综合运输体系发展的要求仍然存

在较大差距，为进一步发挥水运优势和潜力，现就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有利于构建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内河水运具有运能大、

占地少、能耗低等优势，加快发展内河水运，实现水运与公路、铁路、航空、管道等运输方

式的有机衔接，发展多式联运，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和组合效益，有利于优化交通

运输结构，降低社会综合物流成本，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增强国防交通功能，构建现代

综合运输体系。

（二）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有利于调整优化沿江沿河地区产业布局。内河水运在能

源、原材料等大宗物资和集装箱、重大装备运输中具有独特优势，加快发展内河水运有利于

推动电力、钢铁、汽车等沿江沿河产业带的发展，推动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和中西部地区承接

产业转移，优化流域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

（三）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内河水运发展，发

挥长江横贯东中西部地区、西江航运干线联接西南与粤港澳地区、京杭运河沟通南北地区水

运大通道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实现地区间资源、技术、资金等要素的有效利用和优势互补，

符合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等重大战略要求，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

有重要促进作用。

（四）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有利于促进节能减排。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资

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发展交通运输与减少能耗、减少环境污染的矛盾日趋尖锐。大力发

展内河水运，有利于加快降低能源资源消耗，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污染物排放，符合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总体要求，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指导思想、主要原则和发展目标

（五）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把发展内河水运作为建

设综合运输体系的重点任务，坚持深化改革，加强统筹规划，强化科学管理，加大投入和建

设力度，推进节能减排和技术进步，切实提升内河水运的质量效益和现代化水平，促进产业

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六）主要原则。坚持科学发展，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水运资源，以市场为导向，突出

重点，有序推进，充分发挥水资源综合效益。坚持科学统筹，统筹协调水运、水利、水电发

展，统筹协调水运、公路、铁路发展，统筹协调水运资源开发与水生生物资源养护、水生态

环境保护。坚持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各有关部门的协调，充分发挥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发展内河水运的积极性。坚持科技创新，加强先进适用技术和装备的研发

和应用，推进内河水运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七）发展目标。利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建成畅通、高效、平安、绿色的现代化内河水

运体系，建成比较完备的现代化内河水运安全监管和救助体系，运输效率和节能减排能力显

著提高，水运优势与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对经济发展的带动和促进作用显著增强。2020 年，

全国内河水运货运量达到 30 亿吨以上，建成 1.9 万公里国家高等级航道，长江干线航道得到

系统治理，成为综合运输体系的骨干、对外开放的通道和优势产业集聚的依托。长江等内河

主要港口和部分地区重要港口建成规模化、专业化、现代化港区。运输船舶实现标准化、大

型化，长江干线运输船舶平均吨位超过 2000 吨。

三、主要任务

（八）建设畅通的高等级航道。按照内河水运“十二五”规划、《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

布局规划》以及《长江干线航道总体规划纲要》的要求，加快长江干线航道系统治理，上游

1000 吨级航道延伸至水富，适时实施三峡水库库尾航道整治；中游实施荆江河段河势控制和

航道治理工程，全面改善通航条件；下游加快实现航道规划标准，巩固长江口 12.5 米深水航

道建设成果，稳步推进长江口 12.5 米深水航道向上延伸工程。实施西江航运干线扩能工程，

加快红水河龙滩、右江百色等枢纽通航设施建设与改造，打通西南地区连接珠江三角洲的水

运通道，进一步完善珠江三角洲高等级航道网。大力推进京杭运河和长江三角洲高等级航道

网建设。加快实施岷江、嘉陵江、乌江、汉江、江汉运河、湘江、沅水、赣江、信江、合裕

线、柳江－黔江、淮河、松花江、闽江等航道建设工程。相应建设其他航道及界河航道，进

一步延伸航道通达和覆盖范围。对新建水利水电枢纽和桥梁等基础设施，要充分考虑内河水

运发展要求。对已存在碍航、断航问题的内河航道，要在充分论证通航价值和可行性的基础

上逐步建设通航设施。

（九）构建高效的内河水运体系。全力推进内河水运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内河水运发展

质量和效益，形成航道、港口、船舶和支持保障系统协调发展、功能完善、技术先进、运转

高效的内河水运体系。发挥港口枢纽作用，加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推进武汉长江中游

航运中心和重庆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建设，加快内河主要港口和部分地区重要港口专业化、规

模化、现代化港区建设。实施船型标准化，严格船舶更新报废制度，以长江干线、西江航运

干线、京杭运河为重点，加快船舶运力结构调整。优化船舶运输组织，促进干支直达和江海

直达运输，发展专业化运输，引导水运企业走规模化发展道路，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加

强水运行业人才培养，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提升水运科技与管理水平，开展航道整治、

船型标准化、节能减排等关键技术攻关，推进水运信息化，建设水运公共信息服务系统。加

快“电子口岸”建设，推进航运要素集聚和大通关信息资源整合，提高口岸综合服务效率。

（十）保障内河水运平安运行。加快建设长江干线全方位覆盖、全天候运行、具备快速

反应能力的现代化水上安全监管和应急救助体系，加强三峡坝区等综合基地建设，完善长江

干线基地、站点布局和功能。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政府的安全监管责任。强化重

点水域安全监管，服从防洪调度，积极应对地质灾害和极端气候，建立重大隐患排查、重大



危险源监控制度和预警、预报、预防制度，提高航道应急抢通能力，有效降低重大突发事件

造成的损失。提高船舶安全性能，加强船舶管理和动态监控，强化内河危险品运输、滚装运

输、水上客运和渡运的安全监管、应急处置和治安防控能力建设。

（十一）实现内河水运绿色发展。在航道、港口工程建设和运行中，按照生态功能区划

和水功能区划要求，更加注重保护水生态环境，依法保护饮用水水源地和水生生物保护区、

关键栖息地，严格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落实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措施。推广先进适用的港口

装卸工艺和装备，有效降低港口生产环节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加强船舶流动源污染控制，

推动船舶防污设备配置，对新建内河运输船舶安装油污水处理（或储纳）和生活污水、垃圾

收集设施，建设船舶污染监视监测系统，防止发生重大污染事故。建立内河水运污染事故应

急响应机制，配备污染应急处理设备，提高快速反应和处置能力。建设船舶生活垃圾和油污

水的岸上接收处理设施。严格执行和逐步提高船舶排放标准，2013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生活

污水排放达不到规范要求的客船（含载货汽车滚装船）以及单壳油船、单壳化学品船进入三

峡库区。加快淘汰能耗高、污染重、技术落后的老旧船舶。

（十二）完善现代综合运输体系。按照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要求，发

挥内河水运的比较优势，与其他运输方式形成优势互补的一体化运输体系。建设以长江干线

为主，铁路、公路、航空、管道共同组成的沿江运输大通道。促进高等级公路、铁路与内河

港口的无缝衔接，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发展多式联运，延伸港口服务腹地范围。依托内河

主要港口，科学规划建设物流园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拓展港口配送、加工、商贸、金融、

保险、船舶贸易、航运交易等现代综合服务功能，发展现代物流。

（十三）带动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注重发挥长江、西江、京杭运河等内河航运干线跨区

域、通江达海、物流成本低的优势，积极发展有特色的临港产业开发园区，促进优势产业向

园区集聚，带动内河水运需求的稳步增长。以畅通的航道为基础，高效的服务为支撑，平安、

绿色的水运体系为保障，推动沿江沿河新型工业化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服务中西部地

区承接产业转移，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四、保障措施

（十四）加强规划指导。把加快长江等内河水运发展作为一项重点任务，列入各级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切实加强统筹协调，积极有序推进。全面落实《全国内河航道与

港口布局规划》和《长江干线航道总体规划纲要》，做好内河水运“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

明确发展重点，建立项目储备，抓紧组织实施，同时做好与水利、土地利用等规划的衔接和

协调。在编制区域发展规划和修订流域综合规划过程中，要统筹水资源综合利用，充分考虑

内河水运发展要求。

（十五）加大资金投入。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内河水运建设和维护的投入，国

家将继续增加投资，加强航道、支持保障系统和中西部地区内河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并安

排一定资金，引导船型标准化和提前淘汰老旧运输船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积极安排财政

性资金用于内河水运建设，并根据建设需要逐步扩大资金规模。鼓励和支持港航企业发行股

票和企业债券，建设港口码头及物流园区。深化支持内河水运发展的金融政策研究，积极引

导外资和民间资本投资内河水运基础设施建设和养护维护。

（十六）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内河水运发展有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快出台航道法，



完善水运管理相关法规，加快制定促进水运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依法保护内河水

运资源，维护内河水运合法权益，规范部门、地方和企业的行为。

（十七）保护岸线资源。加强内河港口布局规划、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制定港口岸

线利用规划方案，保障内河港口可持续发展。强化规划实施监管，严格港口岸线使用审批，

鼓励发展专业化、规模化公用港区，保障港口岸线资源有序开发和合理利用。切实保护港口

岸线资源，未依法取得岸线使用许可的，不得开工建设码头设施。

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能分工，加强协调配合，认真贯彻落实本意见提出的各项

任务，切实做好规划编制、资金支持、项目审批、体制创新、人才培养、制定配套政策措施

等各项工作。同时要加强指导监督，及时研究新情况，协调解决相关问题。沿江沿河省（区、

市）人民政府，要加强领导，因地制宜，制定具体落实方案，抓好组织实施，共同推进内河

水运又好又快发展。

国务院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


